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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 

 

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申请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申请文件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基本情况 

2025 年 10 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。公司建立了董事会专门委员

会制度，在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、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

会四个专门委员会。发行人现各专门委员会任职情况具体如下： 

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 主任委员 

战略委员会 
韩卫东、宋兴连、明永青、吴士超、 

辛本奎、靳绍样、张成钢 
韩卫东 

审计委员会 韩卫东、江轩宇、张成钢 江轩宇 

提名委员会 韩卫东、张成钢、江轩宇 张成钢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宋兴连、张成钢、江轩宇 张成钢 

二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

根据《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为：1、对公司

发展战略和中、长期发展规划方案进行研究、提出建议，并对其实施进行评估、

监控；2、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、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

重大资本运作（包括新股发行、股份回购、资产重组、重大资产并购、发行债券、

股权激励、分立、合并等）、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3、对其他影

响公司发展战略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4、对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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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进行修订；5、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权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根据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为：1、检查公

司财务；2、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，对违反法律法规、

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解任的建议；3、当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，要求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；4、

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，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

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；5、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；6、依照《公司法》第

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，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；7、指导、监督和评估

内部审计部门工作；8、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及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规定的

其他职权。 

（三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

根据《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为：1、根据公

司经营活动情况、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；

2、研究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，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；3、

遴选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；4、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审

查并提出建议；5、董事会换届选举时，向本届董事会提出下一届董事会候选人

的建议；6、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 

（四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

根据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为：

1、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、职责、重要性以及其他相关

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制定薪酬计划或方案；2、薪酬计划或方案主要包括但

不限于绩效评价（考核）标准、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，奖励和惩罚的主要方案和

制度等；3、拟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，并对其进行考核和管理；4、研究董事

与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标准，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；5、审查公司董事（非独立

董事）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；6、负责对公

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；7、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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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自成立以来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

《公司章程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的规定，认真履行了各项职责。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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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

会的设置情况说明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春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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